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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行业协会商会综合监管办法》

《云南省行业协会条例》《云南省民族商会章程》，本会设立云南省

民族商会党支部，其直属机构为云南省民族商会党群工作部。 

 

一、云南省民族商会党支部职责 

㈠建立健全党支部参与商会重大问题决策制度机制，结合实际

制定党组织参与决策事项清单。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，

充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，教育管理党员，推动商会事业发展。 

㈡积极、认真、负责地开展党务工作，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

则，主动与党委沟通，协调并搞好支部党政领导的团结。 

㈢组织建设。加强对本支部党员和职工的教育管理，充分调动

全体党员的积极性，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制定发展党员规划

和年度计划，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、教育和考察。积极、慎

重地做好发展党员工作。 

㈣理论学习。及时认真地组织党员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

和时事政治。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。 

㈤组织生活。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促使每个党员

自觉地遵守各项管理制度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。要定期评议党员、

引导党员正确认识和对待自己，发扬优点，克服缺点，不断进取。

（民主生活会） 

㈥监督管理。要从严治党，加强对党员、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

的监督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，对不良倾向和错误行为，及时地作出

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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㈦组织协调。要领导和推动会员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党建工

作，充分发挥商会党组织作用。 

㈧积极完成上级党委布置的其他任务。 

 

二、云南省民族商会党群工作部职责 

㈠组织建设。负责拟定党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规划，制定

组织工作的年度计划和工作安排，并检查落实情况。指导直属党组

织开展党的组织工作，督促检查其换届选举工作。 

㈡负责党员、干部党纪党风和廉洁自律教育。检查党组织和党

员违反党章及法律法规行为，查处违法违纪案件。负责党员及会员

单位来信、来访投诉、控告的接待、转送和督办处理工作。 

㈢宣传教育。负责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及商会内外宣传工作，树

立商会良好形象。负责起草党委理论学习计划，组织学习活动。开

展精神文明建设，弘扬主流思想和主流意识。 

㈣统战事业。积极宣传党的统战方针政策，确保商会成员对党

的政策有充分的理解和认识，加强商会成员的思想引领，加强民族

团结，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，搭建交流合作平台。 

㈤工青妇职责。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，提升职工的综合素质和

职业技能；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三观，促进青年的健康成长；维护

妇女的合法权益，确保妇女在工作中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。 

㈥效能监察。负责组织效能监察和协助开展审计工作，参与建

设工程、设备材料采购的招标等工作的监察。就商会重点工作对各

部门工作质量和效率的监察督办。 

㈦商会文化建设。负责商会文化组织机构和工作机构的组建及

有效开展工作。协调各级党群组织，围绕商会发展战略做好商会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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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建设规划，重点做好商会价值观体系的提炼、传播和落地工作。 

㈧综合文秘。负责党群会议的组织，有关文件的草拟、印发和

上传下达工作。协调起草党群工作总结、报告以及领导在重要会议

上的讲话稿。 


